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学生学习考勤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促进教风、学风建设，保障正

常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根据《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一章 考勤

第一条 考勤范围：理论教学（含实验、实践）、教学

实习、毕业实习、公益与专业劳动、入学教育、军训、毕业

教育等教学活动均属考勤范围。

第二条 考勤方式：教师与学生共同考勤。

1.班长(或学习委员)每学期开学前到学院学生工作办

公室领取《课堂考勤簿》，在每次课前主动向任课教师报告

考勤情况，由任课教师核实并签名。学生考勤情况不实，任

课教师有权拒绝在《课堂考勤簿》上签名。经过任课教师签

字的考勤方为有效。

2.每周末各班班长将班级的考勤情况交学院学生工作

办公室，学期结束后各系将每班的《课堂考勤簿》收齐，送

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存档。

第三条 考勤记录

1.考勤符号统一标识：旷课记“X”； 迟到记“○X ”；

早退记“○√”；病假记“○”；事假记“△”

2.任课教师依据课程教学情况进行考勤，考勤成绩满分

为 100 分。按照考勤的实际情况，对旷课、迟到、早退进行



扣分；病假、事假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记录。考勤成绩计入考

勤成绩表，学生的考勤成绩按比例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

3.旷课 1 次（1 学时）扣 9 分；迟到或早退一次扣 3 分；

请假不扣分。

第二章 旷课、迟到、早退

第四条 学生未参加教学计划内的教学活动，计为旷课。

未参加理论教学（含实验、实践），旷课学时按实际授课学

时数计算；未参加教学计划内规定的教学实习、毕业实习、

公益与专业劳动、入学教育、军训、毕业教育等实践教学，

旷课学时按每天 6 学时计算。

第五条 上课铃响后 5 分钟内进入教室的学生为迟到，

未到下课时间私自离开教室为早退。迟到或早退 3 次作旷课

1 学时计；迟到或早退超过 15 分钟作旷课 1 学时计。

第六条 学生旷课累积达一定学时，按《山东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进行处理。

第三章 病假、事假

第七条 请假范围：凡因事、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

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者，必须事先请假。

第八条 请假类别

1.病假：因病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者，必须持校

医院(学生在校外生病应持县以上医院)证明办理病假手续，

若因急病不能及时开病假证明时，应在当天内本人或委托他

人到校医院补办证明。

2.事假：学生因直系亲属重病、死亡或其他特殊情况，



须本人离校前往处理、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者，可请

事假。

3.公假：凡受学校有关部门或班级委托办理公事而不能

参与考勤范围的活动者，可根据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辅导

员的签字请公假。

第九条 批假权限：请假一天以内（不含过夜）的由辅

导员审批，一天至三天以内（含过夜）的由学工主任审批；

四天至七天以内由二级学院领导审批；七天至十五天由学生

工作处审批。十五天以上由分管学生校长审批。

第十条 请假程序：

1.请假：凡请病、事假，须先到学生辅导员领取请假单

（三联单），将请假事由、起止时间、学生专业、班级、姓

名填写清楚，按批准权限批准。第一联本人留存；第二联交

班级考勤负责人；存根留学生所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考

勤时班级考勤负责人应向教师出示，证明学生请假。

2.销假：凡假满后要及时到辅导员和班长处销假。

3.续假：假期满后，如有特殊情况必须续假时，须及时

向辅导员报告，其手续与请假相同。

4.凡不请假、请假未被批准、未及时续假、未按真实原

因请假者均按旷课处理。劳动和在校外进行的实习、设计、

社会实践等教学环节期间，有关请假事宜，由带队或指导教

师负责，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考勤结果的使用

第十一条 各班课堂考勤情况作为综合素质及各类评



比依据。

第十二条 课堂考勤情况作为学生在校表现重要内容

之一，视情况与年终测评挂钩。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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